上海大学附属嘉定留云中学2023年招生工作方案
根据《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2023年本市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入学工作的实施意见》（沪教委基〔2023〕10号）、《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延长<关于来沪人员随迁子女就读本市各级各类学校的实施意见>有效期的通知》（沪府办〔2023〕3号）和《上海市嘉定区教育局关于2023年本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入学工作的实施意见》（嘉教〔2023〕10号）等文件精神，结合本校实际，制定《上海大学附属嘉定留云中学2023年招生工作方案》。

一、指导思想和原则
依据国家和上海市有关政策法规，以促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办好每一所学校为目标，切实学生的合法入学权益，规范学校招生行为。结合嘉定区“十四五”推进紧密型学区集团建设，依法实施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入学工作，构建面向每一位适龄儿童和学生的教育服务体系。
（一）公开透明原则。及时向社会公布初中招生入学工作的相关信息，加强与家庭、社会之间的沟通交流。通过学校网站公告、网上“校园开放日”向辖区内学生告知招生政策。
（二）班额总控原则。根据“上海市义务教育入学报名系统”提供的学校区域入学适龄儿童数据，均衡配置教育资源，合理确定学校班级规模，班额严格按上级教育行政部门规定。
（三）公平公正原则。应用“一网通办”网站（zwdt.sh.gov.cn）义务教育入学专栏或 “上海市义务教育入学报名系统”（shrxbm.edu.sh.gov.cn）提供登记、验证等线上服务和招生入学咨询服务。实施义务教育阶段招生入学工作规范管理。学校严格按照区教育局确定的招生范围和招生计划接收学生入学。

二、招生工作小组和监督小组
（一）招生工作小组：
组  长：陈肖前
组  员：何晶晶 曹燕 陈佳丹  朱梅忠
（二）招生监督小组
组  长：樊忠华
组  员：印晓洁 金伟

三、招生对象
上海大学附属嘉定留云中学招收上海大学附属嘉定留云小学五年级毕业生。
上海大学附属嘉定留云中学（古猗校区）招收古猗小学五年级毕业生。
根据学额另招收部分符合入学条件的本镇随迁子女小学五年级毕业生及其他统筹学生。

四、招生计划
上海大学附属嘉定留云中学招收7个教学班；上海大学附属嘉定留云中学（古猗校区）招收6个教学班。

五、学校招生工作安排
（一）学校招生工作安排如下：
	日期
	内容

	4月7日
	学校举行网上“校园开放日”

	4月10日
	学校公布学校招生工作方案

	5月20日
	第一批新生材料验证

	8月15日
	向新生发放入学通知书


（二）新生验证材料：
本市户籍学生验证：家长须提供户口簿、房地产证等相关材料，登记居住地入学就读的本市户籍学生，还须提供《回执》证明。
非本市户籍学生验证：家长须提供户口簿、房地产证等相关材料，还须提供学生有效期内《上海市居住证》或《居住登记凭证》，父母一方有效的《上海市居住证》且一年内（2022年7月1日至2023年6月30日）参加本市职工社会保险满6个月（不含补缴，有关政策允许补缴的除外）。
在登记和报名过程中，学生监护人必须对所提供信息的真实性负责，如所填信息与实际不符，或在后续入学验证时发现不符，将视录取结果无效，并对录取结果做相应调整。

六、联系方式
学校地址：嘉定区南翔镇云安路505号
网址：https://lyzx.jdjy.sh.cn/
招生咨询电话: 69956962
招生监督电话：69956277 
工作时间：上午8:00—11:30，下午13:00—16:30（双休日除外）
 
七、学校承诺
1.实施均衡分班，不开设重点班、快慢班、特色班、实验班。
2.不举行任何形式的测试、测评、面试、面谈或调查，不收任何学生的简历等材料；招生录取不与任何教育培训机构挂钩。


上海大学附属嘉定留云中学
2023年4月10日
